
主題精選：定型化契約 📝 未讀

共收錄 6 篇文章。

1. 定型化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與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發布日期: 2024-10-22

內文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規定，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

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

• (一) 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消

保§11)。而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消保施§14)：

1. 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例如：企業經營者未有任何優惠卻要消費者自負

貨物瑕疵責任。

2. 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例如：負擔天氣因素不出旅遊團之風險。

3. 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例如：違約賠1,000倍。

4. 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例如貨物售出一概不退還。

• (二) 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例如：貨物售出一概不退

還。

• (三) 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例如：免除企業

經營者違約責任。

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

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 (消保施§13)，亦即仍需個案作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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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構成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情形

發布日期: 2024-08-27

內文

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

款。定型化契約條款不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幕、張貼、牌示、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表示

者，亦屬之。(消保§2)

下列情形屬於「不構成」定型化契約條款，亦即消費者可選擇是否願意遵守，倘若願意即得主

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而受到限制：

• (一) 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應以顯著

之方式，公告其內容，並經消費者同意者，該條款即為契約之內容(消保§13 I)。亦即未明示

者，不構成契約內容。

• (二) 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見者，該條款

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14)

• (三) 定型化契約條款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致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識者，該條款不構成

契約之內容。(消保施§12)

• (四)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

部條款內容(消保§11-1 I)。違反規定者（亦即給予不合理、太倉促之審閱期間），其條款不構成

契約之內容(消保§11-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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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之情形

發布日期: 2024-08-13

內文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有下列情形，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 (一)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消保§12)

• (二)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無效。(消保

§15)

• (三) 違反中央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17 IV)

• (四)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審閱權利者，無效。(消保§11-1)

至於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

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

全部無效。(消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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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

發布日期: 2023-10-24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在前一陣子爛尾樓風波下，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要特別注意，有關預售屋的履約擔保機制。

首先，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公告之。其中，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預付型交易之履

約擔保」。

而根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履約擔保機制如下：

• (一) 不動產開發信託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行履約管

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

換言之，指建商將自有資金、貸款資金與預售收入信託，並由信託業者按進度撥款。然而，實

務上有將款項花太多在同建案之廣告銷售上，以致於未掌控好時，會造成後期工程款不足而形

成爛尾情形。此外，由於建商是將建案土地向銀行設定抵押貸款放入專戶，因而其受償順位會

優先於預售屋的消費者，當後續爛尾時，亦有債權人順位問題，消費者可能拿不回所付款項。

• (二)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某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換言之，此方式是將消費者的預售款項都存進專戶，必須等到確定交屋才會撥款給建商，因而

建商如爛尾倒閉，則款項將由金融機構全部返還給消費者，屬於對消費者最有保障之機制。惟

實務較少採用。

• (三)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某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

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

其中，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為賣方而非爲買方管

理信託財產。但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方。



換言之，此機制是將預售款項信託，並於工程實際開始後方按工程進度動撥，亦即動用範圍較

不動產開發信託限縮，有關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及工程所需費用外，不得供作其他用

途，故不包括管銷費用，而較不會有不動產開發信託花費過多於廣告銷售上之問題。然而，仍

然會發生消費者所繳價金，於工程初期即動用支出所剩不多，後續如建商倒閉，消費者能拿回

來的錢相對有限。

• (四) 同業連帶擔保

本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某公司(同業同級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

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

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 (五)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協定，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

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加入本協定之某公司請

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本協定之某公司不

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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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與不構成

發布日期: 2022-10-18

內文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不構成」之相關規定，茲整理如下：

• 一、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 (一) 意義

指該條款自始無效，即使消費者認同。

• (二) 情形

1.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消保§12)

2.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無效。(消保§15)

3.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17)

4.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

款內容權利者，無效。(消保§11-1)

• 二、不構成定型化契約條款

• (一) 意義

消費者得主張不構成契約內容，即該條款視為不存在，消費者可不受其拘束。惟該條款如經消

費者同意，仍屬有效，需受限制。

• (二) 情形

1. 形式上異常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

預見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14)

2. 實質上異常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致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識

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施§12)

3.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

條款內容，倘企業經營者於訂約前，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僅生由企業經營者單方

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11-1)，非當事人間契約關係不成

立或無效。



• 三、整份定型化契約效力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

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

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

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消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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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發布日期: 2018-09-0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經紀人考試再2個月左右就要到來，今日專欄為各位要考經紀人的同學，整理一下有關以下四

個容易搞混且需要準備的「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總複習會教各位口訣~

• 一、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1. 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2.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3.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4.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5.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6. 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7. 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8. 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 二、成屋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1. 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2.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3. 不得約定買方須繳回契約書。

4. 不得約定買賣雙方於交屋後，賣方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5. 不得約定使用與實際所有權面積以外之「受益面積」、「銷售面積」、「使用面積」等類似名

詞。

6. 不得約定請求超過民法第二百零五條所定百分之二十年利率之利息。

7. 不得為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 三、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1.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2. 不得約定買方須繳回原買賣契約書。

3. 出售標的不得包括未經依法領有建造執照之夾層設計或夾層空間面積。

4. 不得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面積」、「受益面積」、「銷售面積」等名詞。

5. 不得約定請求超過民法第二百零五條所訂百分之二十年利率之利息。

6. 附屬建物除陽臺外，其餘項目不得計入買賣價格。

7. 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 四、住宅租賃契約不得約定事項(配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1.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2.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3. 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4. 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5. 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6. 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7. 不得約定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8. 不得約定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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